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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之間的法律訴訟的最新情況

茲提述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及二十八日的公佈，內容有關姚國梁先生（「姚
先生」）已於香港及英屬處女群島對（其中包括）王健生先生（「王先生」）、Sino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夏永玲女士（「夏女士」）及Forever Winner International Ltd

（「FWI」）提起法律訴訟，涉事內容為非法罷免姚先生於FWI的董事職務以及未經
授權委任夏女士為FWI董事以取代其職務。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本公司獲姚先生告知，彼已就香港的法律訴訟（即
HCMP 2442/2024）提交另一份誓章。本公佈載列姚先生提供的以下補充資料：

1. 除上述非法罷免姚先生於FWI的董事職務的事件外，本公司一名前經理偽造
姚先生的簽名，據稱該名前經理於關鍵時間實際上為王先生的私人助理。上
述偽造姚先生簽名的事件涉及有關FWI唯一銀行賬戶（「該銀行賬戶」）的文件；

2. 姚先生已就該事件向警方報案，目前正以該名前員工及王先生作為嫌疑人進
行調查。姚先生將適時採取一切法律措施維護其於FWI的合法權益；

3. 姚先生無法訪問及使用該銀行賬戶（即姚先生所知的FWI唯一銀行賬戶），及
已指示其律師要求相關銀行提供所有據稱包含其簽名的文件副本；及

4. 於上述偽造事件後，王先生及其兒子王鵬先生為姚先生所知唯一能夠訪問及
使用該銀行賬戶的兩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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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如對自
身狀況有任何疑問，彼等應諮詢其獨立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鄧珩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執行董事為
王健生先生、姚國梁先生、馬毅博士及譚笑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鄧珩先生、焦
捷女士及賴偉智先生。

* 僅供識別


